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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刘群力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虽然是传统
习俗，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比如，易
引发火灾和伤人事故、产生有毒气体、
产生噪声污染等。

昨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获悉，为保障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我市今年继续
实施“禁放令”，我市全域全年禁止生
产、经营（储存和销售）、运输、燃放烟
花爆竹。

1月起至清明节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今年，我市就烟花爆竹禁售禁燃
工作定下几个主要目标，即“实现全区
域禁放、社会面平稳，在市域内听不见
鞭炮声、看不见烟花”；确保不发生燃
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爆炸等重特
大事故；确保市民人身、财产安全和许
昌公共安全；为许昌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营造有利条件。

为确保既定目标顺利实现，1 月起
至清明节，我市开展烟花爆竹禁售禁
燃专项整治活动。

活动期间，我市组织公安、应急管
理、市场监管、城管、交通、生态环境等
执法部门，围绕非法运输、储存、销售
烟花爆竹行为，开展联合检查。各有
关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村（居）委会等组织人员，在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对辖区内非法经
营、储存烟花爆竹情况进行摸底排査，
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围绕除夕、初一、初六、元宵节、清
明节等重点时段，我市各有关部门、街

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工
作人员和网格管理员全员上岗，分工
包片、包干到人，对小区、居民楼院、

“城中村”、自然村、重点繁华区域、易
燃放地区等盯死看牢。

因非法燃放销售烟花爆竹
5人被查处

1 月 17 日 20 时许，襄城县居民李
某、刘某、梅某 3 人在襄城县白灌渠桥
旁燃放烟花爆竹。

接到报警后，襄城县公安局茨沟
派出所民警立即将 3 人传唤至派出所
接受调查。面对民警，李某等 3 人对非
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月 18 日，襄城警方依据《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对李某等 3 人分别
罚款 500元。

根据调查情况，茨沟派出所民警
找到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商户林某，
在其店铺内查获已开封的烟花爆竹 7
箱。1 月 18 日，襄城警方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林某行
政拘留 5日。

1 月 25 日，建安区公安局查处一
名 非 法 储 存 、销 售 烟 花 爆 竹 的 商 户 。
该局张潘派出所民警入村检查时，发
现辖区内胡庄村的田某储存、销售烟
花爆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建安警方对烟花爆竹予
以收缴，对田某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的处
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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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是每一名市民的义务。
每一名市民都应该从严遵守禁产禁运
禁售禁放规定，做传播文明风尚的“践

行者”。
根据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发布的《关于持续全面禁售禁燃烟
花爆竹的通告》，发现非法生产、经营、
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的，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有权劝阻和举报，举报电
话为 110、12345。

对群众的举报，有关部门查证属
实后，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对违法行为
人进行严厉查处。

按照上述通告，非法生产、经营烟
花爆竹的，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处 1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非法携带、邮寄、
夹带烟花爆竹的，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非法燃
放烟花爆竹的，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
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法律链接】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42条

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
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
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
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30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制
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
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
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
危险物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

莫放烟花爆竹 守护城市文明

我市全域全年禁售禁放烟花爆竹

汽车并非保险箱
东西不能随意放

1月19日至25日市区110警情

1 月 19 日至 25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6914 起，市区多发
刑事类警情为盗窃类警情。具体
情况如下。

1.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1 月 12 日
至 18日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1 月 12 日
至 18 日有所上升。不法分子多以
网上刷单为由诈骗，有些冒充 QQ
好友诈骗。

3.交通事故数量较 1 月 12 日至
18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春节近在眼前，走
亲访友的多了，购置年货的也多
了。有些车主为了方便，把购置的
年货暂时存放在车内。这让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

1月20日，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侦破一起盗窃车内财物案件。此
案中，民警经缜密侦查，成功抓获
犯罪嫌疑人 5 名，带破案件 10 多
起，为群众追回损失8万余元。

盗窃车内财物犯罪多发生在
夜间。不法分子在夜幕的掩护下，
看准那些停放在无人看管停车场、
人流量较小的路边、老旧小区内的
车辆，采取技术手段打开车门或直
接砸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

针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广大车
主须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切记勿
在车内存放现金或贵重物品，尽量
将车辆停放在有监控设备或有人
看管的场所，下车后确认车门锁
好、车窗关好。 （董全磊 文彦红）

许昌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断卡”行动战果丰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贺园）今年以来，虽受疫情影响，但
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坚持打击犯
罪不放松。结合疫情期间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发生的特点，该分局推
进“断卡”行动有效开展，不到 1 个
月就抓获犯罪嫌疑人 7名。

“断卡”行动是公安部部署的
一项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厉打击
整治非法开办、贩卖“两卡”（电话
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有效遏制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该行
动中，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成立工
作专班，构建了“全警参与、职责清
晰、整体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体
系。该分局民警、辅警坚持反诈宣
传常态化，积极走上街头，采取现
场讲解、发放宣传页等形式，提高
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号召群众积
极举报涉“两卡”犯罪线索。

1 月 17 日，该分局案件侦办大
队民警接到一条涉“两卡”犯罪线
索，深入研判后发现，辖区内一男
子白某名下有 2 张银行卡，短期内
资金来往频繁。经查，白某因疫情
手头拮据，做起“兼职”发财梦。经
朋友介绍，在明知资金来源非法的
情况下，他利用自己的银行卡帮忙
流转资金 30万余元。

白某只是该分局抓获的涉“两
卡”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今年以
来，该分局已抓获此类犯罪嫌疑人
7名。

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民警向辖区居民
讲解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杨刚摄 鄢陵县公安局民警检查商户是否销售烟花爆竹。 张海坡 摄

1月25日，长葛市开展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集中宣传活动，将相关要求传达给群众。 李帅辉 摄


